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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     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建复〔2024〕45 号 

 

 

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039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谢吉华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的建议”收悉，经研究，

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您在建议中系统分析了制约本市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因，

并提出了建立医疗成果转化快速通道，推动院内制剂开发与转

化，加强技术转移人才引育，推进罕见病药品转化，支持作价入

股企业发展等建议，对于促进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，充分发挥

医疗卫生机构在医药创新中的作用，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高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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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。 

市科委高度重视医疗机构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，会同市药

品监管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围绕制度完善、院内制剂成果转化、

罕见病药物研发、人才培育、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等方面开展工作，

取得了积极进展。 

完善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。2022 年 11 月，市科

委会同 8 部门印发《上海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，明确了医疗机构成果转化主体责任和成果转化的操

作路径，建立健全相关配套规章制度。2023 年 8 月，市科委等 7

部门联合印发了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，

配套出台了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指引》《上海市

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操作指引》，17 家本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

试点。2023 年 12 月，在总结试点工作情况基础上，市科委提出

了推动试点单位建设 TTO 部门等落实试点的“十项举措”，进一

步指导推动试点单位强化改革，落实试点各项任务。 

支持院内制剂成果转化。2023 年 1 月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

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科学监管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

干措施》，支持将疗效确切、特色优势明显，不良反应少的医疗

机构中药制剂品种向新药转。2023 年 7 月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

发布《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》，明确提出“来源于医疗机构制

剂的中药新药，如处方组成、工艺路线、临床定位、用法用量等

与既往临床应用基本一致，且可通过人用经验初步确定功能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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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、适用人群、给药方案和临床获益等的，可不开展非临床有效

性研究”等相关规定。市药品监管局认真落实国家对院内制剂向

新药转化的相关规定，为本市院内制剂的成果转化提供保障。 

推进罕见病药品研发转化。市科委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

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等组建“上海市儿童罕见病临床医学研究

中心”，在诊断筛查、药物研发、产前干预等多领域布局攻关，

持续推动罕见病领域诊疗手段和药物创新。此外，基因治疗是罕

见病药物研发中的热点。2023 年 9 月，市科委联合市经济信息化

委、市卫生健康委发布《上海市促进基因治疗科技创新与产业发

展行动方案（2023-2025 年）》提出“探索将真实世界数据应用于

罕见病基因治疗药物临床评价，推动本市基因治疗产品进入‘适

用增值税政策的抗癌药品和罕见病药品清单’，支持罕见病等领

域基因治疗药物纳入‘沪惠保’等惠民型商业医疗保险范围”等

政策，有力推动了罕见病药物的研发与转化应用。 

加强技术转移人才培育。市科委通过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

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项目，支持医疗机构建设专业化技术

转移示范机构，培育一批深耕技术转移、良好职业素养、发挥示

范作用的优秀技术经理人，2023 年，6 家本市医疗机构获得该项

目的支持，为这些机构培养优秀技术经理人（团队）提供支撑。

此外，市科委积极推进专业化、职业化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工作，

如上海国际技术交易市场联合本市生物医药龙头企业开展 2 期国

际医学成果转化训练营，以期培育精通医学知识、贴合市场发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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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能力突出的实战型技术转移人才。 

支持科技成果作价投资给企业。《上海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

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（试行）》与《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

革试点实施方案》对医疗科技成果的作价投资进行了明确的规

定，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，自主决定转让、许

可或者作价投资。市科委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相关政策，鼓励

本市医疗机构参与试点，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积极参与

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，2023 年医院专利申请和授权量

增幅超过 200%，极大释放医务人员创新动能，实现高价值转化

项目 20 余项，其中宁光院士团队就“小核酸药物”与天士力医

药集团达成意向，并落地上海市首例医疗机构赋权改革作价投资

项目。此外，经过多年培育，本市涌现了中科优势、国科新研等

一批以资本驱动技术转移的专业化细分领域服务机构，促进医学

成果技术交易的开展，如国科新研聚焦高校早期医学成果，2020

年至今已投资并孵化早期项目十余个，实现技术交易额近 2000

万元，累计融资额近 3 亿元。 

下一步，为更好地推动本市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赋

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围绕建议中的意见和提议，我们将

进一步深化研究，重点推进以下工作。 

一、强化顶层设计，持续优化完善成果转化体系。落实落细

《上海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（试行）》与《上



— 5 —   

 

 

三、推动罕见病药物转化，促进本市罕见病领域科技创新和

产业发展。持续加强上海市儿童罕见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创新

平台的建设力度，通过罕见病临床研究协作网络和技术应用推广

网络的搭建，推动罕见病新药研发与临床应用。进一步推进落实

基因治疗行动方案相关重点任务，加速罕见病药物研发与临床应

用，完善罕见病领域财税支持政策，为罕见病领域科技与产业发

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，积极推动相关医院

参加科技成果转化试点示范工作。加快发布《关于加强本市临床

研究体系和能力建设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

市医疗卫生机构医学创新和成果转化改革试点方案》等文件，在

进一步推进本市临床研究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基础上，拟通过改革

试点，推动相关医院着力推动医学创新和成果转化，形成有示范

引领作用的改革新经验、产出一批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创新成果。

二、支持中药院内制剂向新药转化，推动医学成果转化和产

业化落实落地。市药品监管局将贯彻落实国家药监部门对于来源

于院内制剂转化为新药的相关规定，强化政策法规宣贯，加强对

医疗机构的精准指导，为中药院内制剂向新药转化做好服务保障

。市科委将通过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生物医药科技支撑专项等

支持医疗机构会同本市企业开展基于院内制剂的中药新药临床

前研究和临床试验，支撑更多医疗机构创新成果在本市落地，推

动中药传承创新和高质量发展。

展提供政策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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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强专业技术转移人才引育，为医疗科技成果转化提供

人才支撑。持续通过“科技创新行动计划”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

系建设项目等，加大对医疗机构专业技术转移人才引培的支持力

度。鼓励上海技术交易所、上海国际技术交易市场等本市技术转

移服务平台主动服务医疗机构，通过国际医学成果转化训练营等

活动，强化交流与合作，帮助医疗机构建立健全技术转移人才培

训体系，为专业化医学技术经理人队伍的建设提供支撑。 

五、加大国有资本对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支持力度，推动潜力

企业加快成长。针对以作价入股等形式成立的重点领域初创企

业，持续发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引

导作用，加大对重点企业的投资力度。针对相关企业不同成长阶

段的融资需求，完善多层次全周期科技金融产品服务供给，为生

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。 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5 月 27 日 

 

联系人姓名：范月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3112532 

联系地址：人民大道 200 号 806 室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200003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代表工作处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7 日印发   


